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2年度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从）业行为检查事项“双随机、一

公开”联合抽查方案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推进我州信用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在德宏州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德宏州住建局牵头，组织开展2022年度全州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从）业行为检查事项“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为确保抽查工作落实到位，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依法强化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重点行为的监督检查，着力督促一批企业自觉守法诚信经营，打击一批违法违规行为，消除一批安全隐患，努力达到检查一批企业、整顿一个领域、规范一类行业的效果。有效避免选择性执法，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扰民，进一步降低对市场主体监管的制度性成本，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效能，营造全州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二、牵头和参与抽查部门

本次联合抽查为综合性抽查，由州住建局牵头，参加单位为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检查对象及抽取方式
本次抽查对象为2022年10月31日前全州登记在册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及相关执（从）业人员。抽取方式为按照  50 % 的比例，统一随机抽取，产生检查对象企业名单，并向社会公布。

四、检查内容
    本次参与联合抽查部门依据各自监管职责和抽查事项清单，对检查对象的相关生产经营行为、登记许可备案事项和信息公示情况进行双随机联合检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切实减少对企业的过多干扰。

（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市场经营行为情况，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滥价扰乱市场经营的行为；

（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行法律、法规情况，重点检查国家清单计价规范、强制性条文及本省计价依据的执行情况；

（四）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咨询成果文件质量管控体系建设及成果文件编制质量情况。

 五、时间安排
    本次“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从2022年11月4日开始至2022年11月20日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组织部署阶段（2022年11月5日前）
    建立部门联合抽查工作机制，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流程，随机抽取产生检查对象企业名单，并向社会公布。按登记机关或辖区监管原则，将抽取产生的检查对象企业名单分派到各县市组织实施联合检查。

（二）集中实施阶段（2022年11月8日至2022年12月10日）
     1、通过随机抽取的检查对象和选派的检查人员进行随机匹配，并实施检查。

2、依法规范实施检查。各联合检查组要围绕抽查任务开展检查，全州联合抽查工作要在12月4日前完成。

3、及时录入检查结果并向社会公示。各联合检查组要按照检查结束之日起20日内公示检查结果的要求，于2022年12月4日前完成，确保检查结果公示率达到100%。
    （三）后续处理和总结完善阶段（2022年10月11日至2022年11月20日）
    各联合检查组要根据最终检查结果，抓紧做好后续处理工作，除需要立案调查以外的企业，其他后续处理工作均应在2022年11月20日前完成。

六、工作要求
    1、统一认识，提高站位。联合参与抽查单位要统一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扎实开展好“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
    2、加强领导，完善机制。要建立完善政府统一领导、发起部门牵头、相关部门联合参与的工作落实机制。

3、强化后续衔接，认真实施联动。各相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调查处理，做到抽查监管工作无缝对接。

4、做好联合抽查工作资料档案的及时整理归档。



